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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控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

东发生变更，由天津中新技术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天津中爱科技咨询服务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变更为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不存在新增的

一致行动人。 

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

发生变更，由天津中新技术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天津中爱科技咨询服务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变更为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不存在新增的一

致行动人。 

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

人发生变更，由李杰变更为范梦琪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 

姓名 范梦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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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21 年 5月至今，在麦肯锡（上海）咨询有限

公司担任咨询顾问；2023年 9月至今，在青岛

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担任

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

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；以自有资金

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

企业总部管理；融资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7号甲亚麦国际

中心 12层东侧-1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范梦琪持有现任职单位青岛创锦融

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90%

股权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否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 

（二）合伙企业 

企业名称 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住所 
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7号甲亚麦国际

中心 12层东侧-1 

实缴出资 6,000,000元 

成立日期 2023年 9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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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营业务 

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

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；以自有资金

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

企业总部管理；融资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范梦琪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

范梦琪持有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90%出资额，为青岛创锦融昇投资

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普通合伙人、执

行事务合伙人。根据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现行有效的《合伙协议》，

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，经

全体合伙人决定，委托范梦琪执行合伙事务，

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，范梦琪为青岛

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3 年 11 月 14 日，收购人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转让方

天津中新技术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津中新”）、天津中爱科技咨

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津中爱”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受让天津

中新、天津中爱持有的中控智联 3,000,000股流通股（其中受让天津中新持有的 114,000

股股份，受让天津中爱持有的 2,886,000股股份），占中控智联总股本的 25.00%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直接持有中控

智联 6,600,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5.00%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，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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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琪女士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资产、业务、

人员、财务、机构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。公司将继续规范运行，并进一步提升整体经营

效率、提高盈利能力。公司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《公司章程》以及相关规定，履行股东职

责，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。 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 

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收购报

告书》等相关文件。 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 

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：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

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

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股东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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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合伙）所持有的本公司 6,600,000 股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限售登

记，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青岛创锦融昇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（二）范梦琪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三）《北京中控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。 

 

 

 

 

 北京中控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11月 14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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